
公告编号：2025-154 

证券代码：874318        证券简称：康美特        主办券商：广发证券 

 

北京康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二）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年发

生金额 

（2025）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公司 2026年度计划与

关联公司江苏越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采购设备

及配件等用于研发及

生产，累计采购金额

不超过 400 万元。 

4,000,000.00 781,989.36 

-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 - - -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 - - -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 - - - 

其他 

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

向银行申请贷款授

信，实际控制人葛世

立及其配偶、北京康

美特技术发展有限公

150,000,000.00 78,297,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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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计划提供保证担保

金额不超过 15,000 万

元 

合计 - 154,000,000.00 79,079,389.36 - 

 

 

（三） 基本情况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1）名称：江苏越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东麒路 33 号 G 座 1002 和 1003  

法定代表人：陈志强  

实际控制人：陈志强  

注册资本：3,639 万元  

主营业务：高分子材料连续加工技术与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以及为高分子  

材料新工艺提供创新性的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强为本公司 5%以上股东。 

 

（2）名称：浙江越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苏溪镇镇前街 588 号 

法定代表人：陈志强  

实际控制人：陈志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高分子材料连续加工技术与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以及为高分子  

材料新工艺提供创新性的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强为本公司 5%以上股东。 

 

（3）名称：浙江越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苏溪镇镇前街 588 号（浙江越升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内 2 楼） 

法定代表人：陈志强  

实际控制人：陈志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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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高分子材料连续加工技术与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以及为高分子  

材料新工艺提供创新性的整体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强为本公司 5%以上股东。 

 

（4）名称：镇江越升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句容市黄梅街道元启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军  

实际控制人：陈志强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强为本公司 5%以上股东。 

 

（5）名称：北京康美特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开拓路 5 号 3 层 A307  

法定代表人：葛世立  

实际控制人：葛世立  

注册资本：568 万元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自然人 

（1）姓名：葛世立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姓名：尹燕玲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配偶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年 12月 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数 0票。公司现任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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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尉建锋、李涛、陈志忠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议

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葛世立回避表决。此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本年度计划与关联公司江苏越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设备

及配件，预计交易定价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交易的价格遵照公允、合理、公平、公正的

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实际控制人葛世立及其配

偶、北京康美特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计划提供保证担保，为提供无偿担保，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本年度计划与关联公司江苏越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设备

及配件，交易定价遵照公允、合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实际控制人葛世立及其配

偶、北京康美特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计划提供保证担保，为无偿担保。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为 2026 年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在预计的 2026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公司业务需要，签

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年度计划与关联公司江苏越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设备

及配件，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

必要的。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遵循以市场价作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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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实际控制人葛世立及其配

偶、北京康美特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计划提供保证担保，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需要，

可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 备查文件 

《北京康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北京康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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